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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學習護照實施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107.09.19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

壹、實施目的 

為協助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增能培力，強化師資生培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

「自發」、「互動」與「共好」的理念，並達成本中心培育「能教」、「會教」、「志於教」、

「樂於教」的終身學習教師之理想，特訂定本學習護照實施計畫，落實師資職前教育之課

後延伸活動，提升師資生教育專業與熱忱。 

 

貳、申請資格及領用方式 

凡是本校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學生皆應申領本護照。本護照應由個人妥善保管，如有遺

失，需檢附所有參加各項活動之證明，至本中心辦理補發(酌收護照印製成本費)，無法提

出證明之部分，將不予登錄。本護照有效期限與就學年限相同。 

 

叁、認證內容 

本校師培中心學習護照認證活動共分為「自主行動與專業成長」、「溝通互動與藝術美

感」及「社會參與及人際合作」三類。參與活動期間需為修讀本校教育學程後始可計算。

各類活動之認證項目、認證條件及時數如下: 

 

一、 自主行動與專業成長 (本項需至少認證 10小時) 

(1) 教育專業與專門科目研習(含演講、研討會、工作坊):  

參加校內外有關單位辦理之教育專業或專門科目之研習，認證時數以實際研習時數計

算。研習時數由主(承)辦單位出具參加證明或承辦單位負責人核章後，得予採計。 

(2) 教學實務能力檢定 

參加校內外辦理之教學實務能力檢定，檢定結果為通過者，認證 2 小時，檢定結果為

通過且優良者，認證 4 小時。認證時需檢附檢測合格證書，同一檢定項目僅可認證一

次。 

(3) 專門科目證照 

專門科目證照指勞委會、考選部等政府機構所辦理之技能檢定專業證照，證照需與修

習教育學程之專門科目相關始可採認。初級(丙級技術士) 認證 2 小時，中級(乙級技

術士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) 認證 4 小時，高級(甲級技術士、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高考) 認證 6小時。 

(4) 校外技藝/體育競賽 

參加校外與專門科目相關之技藝/體育競賽獲獎，視比賽規模及名次認證 2 至 8 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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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溝通互動與藝術美感 (本項需至少認證 5小時) 

(1) 語文能力檢定 

語文能力檢定以語言測驗中心(LTTC)所辦理之各類外語能力檢定、國家華語測驗推動

工作委員會之華語能力檢定、行政院各部會所辦之客語、閩南語及原住民語能力檢定

為主。通過英語能力檢定 CEFR 語言能力 A2級 認證 2小時，B1級認證 5小時，B2級

認證 8 小時，C1 級以上認證 10 小時。其他外語及本國語能力檢定，視通過級數認證

2至 8小時。 

(2) 演說與表達訓練 

參與校內外演說與表達訓練相關課程，例如:演說工作坊、演說主持與魅力表達訓練

班、簡報與演說技巧、口語表達技巧、口才聲音表達訓練等課程。認證時數依實際上

課時數計算，由主(承)辦單位出具結業或修課證明或承辦單位負責人核章後，得予採

計。 

(3)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

參加科技能力(媒體製作技巧、數位媒材設計等)、資訊倫理(例如:智慧財產權、資訊

安全與隱私等)、媒體素養(媒體識讀、資訊閱讀素養等)之相關訓練、講習或工作坊。

認證時數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，由主(承)辦單位出具相關證明或承辦單位負責人核章

後，得予採計。 

(4) 校內外藝文活動 

藝文活動指藝術表演或靜態之展覽活動，例如：本校藝術中心或各公私立機構辦理之

音樂會、戲劇表演、美術展、書法展等，商業性質之展覽(例如電腦展、旅遊展、書

展等)不包含在內，每參加一場活動採計 1 小時，申請認證時需提出參與證明，例如：

現場照片、演出節目表、導覽說明等資料。 

 

三、 社會參與及人際合作 (本項需至少認證 20小時) 

(1) 專業成長社群或讀書會 

參加校內或中學教師專業成長(共備)社群、師資生社群或師資生讀書會，每學期認證

3小時。認證時數由社群召集人或讀書會指導教師核章後，得予採計。 

(2) 社區教學輔導與課後輔導服務 

參加社區或弱勢學童課業輔導或補救教學(例如:中學課業輔導、教育部數位學伴等)、

寒暑期偏鄉營隊(史懷哲、科學志工、國際志工等)、中小學無給職運動指導、特殊學

校志工或其他社區教學服務活動。認證以實際服務時數計算，由主(承)辦單位出具參

加證明並指派專人核章後，得依該證明登錄於本學習護照。 

(3) 校內外志工或公益服務 

擔任本中心或校內外其他活動之志工、義工等未領取薪資酬勞之服務性活動。認證以實

際服務時數計算，由主(承)辦單位出具參加證明並指派專人核章後，得依該證明登錄於

本學習護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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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認證方式和程序 

學習護照每位同學每學期得登錄一次，請於每學期第 2 週或第 17 週申請登錄，申請時

應檢具各項證明文件，由本中心檢核後，核章登錄累計時數。認證時，超過一年以上之時

數不予追認或採計。 

 

伍、學習護照之認證時數規範 

師資生於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期間，認證總時數需達 40 小時以上，各類別亦需符合

基本時數，方可申領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 

 

陸、本計畫經中心會議通過後後實施。 

  


